
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2 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壹、開幕典禮暨預備會議 
一、開幕典禮 
  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0 日上午 10 時 03 分起 
    地  點：本會議事廳 
  出席代表：賴文富、呂萬福、林志維、古清山、簡進𡍼𡍼、陳忠義 

、黃金海共計 7 席。 
    列席人員：大同鄉公所：鄉長何勝立、秘書陳成功、民政課長 

劉智勇、財經課長曾家偉、社會課長 
賴正蘭、農業課長黃光輝、觀光產業 
發展課長張淑美、人事室主任黃福廷 
主計室主任朱佩玲、清潔隊長陳文正 
圖書館管理員廖朝明、幼兒園長何小萍 

            本    會：秘書饒正忠 
    主    席：賴文富          紀  錄：游增琦 
    報告事項：主席報告簽到代表 7 席，已達法定人數，宣告開議 
            行禮如儀。 
    主席致開幕詞：賴主席文富致詞(另錄)  
  來  賓 致 詞：何鄉長書勝立致詞(另錄)  

禮      成：10 時 18 分 
二、預備會議 
  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0 日上午 10 時 20 分起 
  地  點：本會議事廳 
  出席代表：賴文富、呂萬福、林志維、古清山、簡進𡍼𡍼、陳忠義 

、黃金海共計 7 席。 
  列席人員：本會秘書饒正忠 
  主  席：賴文富          紀  錄：游增琦 
    主席宣告開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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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、報告事項：本會秘書會務報告。（略） 
   （二）、討論事項： 
      本會第 22 屆第 2 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提請研討 
           案。 
           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在場 7 人，贊成 7 人 

     散  會：中午 12 時 
 

貳、第一次會議 
   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43 分起 
   地  點：本會議事廳 
   出席代表：賴文富、呂萬福、林志維、古清山、簡進𡍼𡍼、陳忠義 

、黃金海共計 7 席。 
    列席人員：大同鄉公所：鄉長何勝立、秘書陳成功、民政課長 

劉智勇、財經課長曾家偉、社會課長 
賴正蘭、農業課長黃光輝、觀光產業 
發展課長張淑美、人事室主任黃福廷 
主計室主任朱佩玲、清潔隊長陳文正 
圖書館管理員廖朝明、幼兒園長何小萍 

             本    會：秘書饒正忠 
   主  席：賴文富          紀  錄：游增琦 

  主席宣告開議 
一、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、主席報告簽到代表 7 席，已達法定人數，宣告開議。 
 （二）、本會秘書宣讀預備會議紀錄，經出席代表無異議認可。 

二、討論事項：議決鄉公所提案環保類第 1 號案至第 3 號案。(另錄) 
  散  會：中午 12 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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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第二次會議 
  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2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 
  地  點：本會議事廳 
  出席代表：賴文富、呂萬福、林志維、古清山、簡進𡍼𡍼、陳忠義 

、黃金海共計 7 席。  
    列席人員：大同鄉公所：鄉長何勝立、秘書陳成功、民政課長 

劉智勇、財經課長曾家偉、社會課長 
賴正蘭、農業課長黃光輝、觀光產業 
發展課長張淑美、人事室主任黃福廷 
主計室主任朱佩玲、清潔隊長陳文正 
圖書館管理員廖朝明、幼兒園長何小萍 

            本    會：秘書饒正忠 
  主    席：賴文富          紀  錄：游增琦 
  主席宣告開議 
一、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、主席報告簽到代表 7 席，已達法定人數，宣告開議。 
（二）、本會秘書宣讀第 1 次及本次會議紀錄，經出席代表 

        無異議認可。  
二、討論事項：議決代表提案建設類第 1 號至第 23 號案。(另錄) 

   閉  會：中午 12 時 
 
 
 
 
 

主   席：賴   文   富 

紀   錄：游   增   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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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會第 2 2 屆第 2 次臨時會 
 

賴主席文富致詞： 

何鄉長、陳秘書、各課室主管、沈議員各位貴賓以及本會

代表同仁，大家早！ 

本會第 22 屆第 2 次臨時會訂於今日舉開為期 3 天，本次臨

時會係應公所要求召開，審議內容有公所墊付案及本會代表提

案，其中包括環保類業務補助款，待本會議決通過後以完成法

定程序，請各席代表詳細審視內容以做出最有利鄉民之議決。 

最後感謝何鄉長率領各課室主管準時列席本會，以及在座

貴賓的蒞臨指導，並預祝本次會期順利圓滿成功，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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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鄉長勝立致詞： 

賴主席，呂副主席、各位代表、饒秘書、本所各課室及代

表會同仁大家好。 

感謝貴會能應本所請求召開本次臨時會，本次會議本所共

提出 3 件墊付案，總計金額 909,458 元。各項經費明細均詳列

在預算明細表中，懇請貴會惠予審議通過，俾完成法定程序。    

鄉政龐雜，我們時刻都在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，感謝各位

代表長期來對本所的督導與建言，是鄉政推展的最大助力，對

民眾需求，都能透過大家的力量而順利解決，這些都是大家努

力的成果。面對未來，本所將在既有的基調上與貴會攜手合作，

讓鄉政建設永續發展。最後，祝福各位代表及同仁身體健康、

萬事如意，本次臨時會順利成功，謝謝大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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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2次臨時會議決案 

壹、鄉公所提案 

一、類  別：環保類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何勝立 

案 題：為宜蘭縣政府核撥「111 年下半年度宜蘭縣環境清 

潔考核執行績效獎勵金」計新臺幣 232,558元，提 

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本（112）年度第 1次追 

加（減）預算時辦理轉正，提請貴會審議公決。 

辦  法：敬請貴會審議公決惠復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，同意墊付。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二、類  別：環保類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何勝立 

案 題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核定「112年度資源循環 

工作計畫」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655,900元整案，擬 

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本（112）年度第一次追加 

（減）預算時辦理轉正，提請貴會審議公決惠復。 

辦  法：敬請貴會審議公決惠復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，同意墊付。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三、類  別：環保類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何勝立 

案 題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核定「112年資收關懷到 

府服務行政執行費及獎勵費申請計畫」經費計新臺 

幣 21,000元整案，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本 

（112）年度第一次追加（減）預算時辦理轉正，提 

請貴會審議公決惠復。 

辦  法：敬請貴會審議公決惠復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，同意墊付。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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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代表提案 

一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賴文富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轉請水保局儘速維修養護玉蘭櫻悅民宿 

前方觀景平台設施，以保障遊客觀景及民眾出入安 

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二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賴文富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儘速清理崙埤村舊派出所位址雜草林木 

及環境整理，以維護周邊居家環境衛生及居家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三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呂萬福  附署人：黃金海、陳忠義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修護南山往阿南農路口龜裂情形，防止 

大雨水流灌入裂縫，滲入地層造成地基下陷，以維 

護農民農作通行安全及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四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林志維  附署人：賴文富、古清山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施作新光巷 47 號旁邊坡擋土牆及排水設 

施，以防止邊坡土石崩落及改善住宅周邊排水，維護 

居民生命財產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五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林志維  附署人：賴文富、古清山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協助清理新光巷後排排水溝淤積土石， 

以利水道暢通及維護環境衛生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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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六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古清山  附署人：賴文富、簡進𡍼𡍼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增設松羅村泰雅路二段 36巷巷道路燈設 

施 3 盞，以維護人車夜間通行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七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古清山  附署人：賴文富、簡進𡍼𡍼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增設復興村泰雅一路牛鬥巷 67 號宅前路 

燈 2 盞，以維護人車夜間通行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八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古清山  附署人：賴文富、簡進𡍼𡍼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轉請相關單位維修宜 51 線 1K＋300 處排 

水溝設施，以防止農地流失及確保下游居民生命財 

產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九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古清山  附署人：賴文富、簡進𡍼𡍼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轉請相關單位清理松羅村二處野溪排水 

溝淤積土石及雜木，以利水道暢通及維護環境衛生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十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古清山  附署人：賴文富、簡進𡍼𡍼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轉請自來水公司增建復興村泰雅一路牛 

鬥巷 58號等住戶民生飲用水設施，以維護憲法賦予 

人民基本之民生保障權益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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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古清山  附署人：賴文富、簡進𡍼𡍼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轉請自來水公司增建松羅村泰雅路二段 36 
巷住戶民生飲用水設施，以保障人民民生用水權益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十二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簡進𡍼𡍼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於東壘部落下方農田林新發家後方順著 

排水溝至碼崙段 454 地號約 650米裝設簡易自來水 

PVC 管線，俾利提供下游居民飲用簡易自來水，維 

護居民民生用水之需求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十三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簡進𡍼𡍼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施作智腦部落 8 鄰村民王阿香宅後坡坎 
約 30 公尺，以維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十四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簡進𡍼𡍼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於碼崙農路經三山國王廟林榮松鐵皮板 

橋處至高明德李子果園設置安全護欄，以維護農民 

農作通行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十五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簡進𡍼𡍼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改善東壘農田排水溝後段宜 51 線 9K200 

處無法排水情形，以維護農作排水之需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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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簡進𡍼𡍼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修護碼崙部落偕立平家後下方宜 51線樂 

水橋山壁坍方，以保障居民居家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十七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簡進𡍼𡍼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施作梵梵段 454 地號處邊坡擋土設施約 

70 公尺，以維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十八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簡進𡍼𡍼  附署人：古清山、林志維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施作東壘部落楊貴惠宅前截水溝，以利 

邊坡及周邊排水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十九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陳忠義  附署人：呂萬福、黃金海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施設四季段 763 地號農地擋土設施，以 

防止農地流失及農作損害，維護農民權益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二十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陳忠義  附署人：呂萬福、黃金海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施設四季段 757 地號農地擋土設施，以 

防止農地流失及農作損害，維護農民權益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廿一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陳忠義  附署人：呂萬福、黃金海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施設四季村立勳巷 66號及 66 之 3 號宅 

旁排水設施，以利住宅週邊排水及維護環境衛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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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廿二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黃金海  附署人：呂萬福、陳忠義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增設南山段 0627地號旁農路路燈，以維 

護人車夜間通行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
廿三、類  別：建設類  提案人：黃金海  附署人：呂萬福、陳忠義 

案  題：建請鄉公所施設南山段 940 地號農地旁農路轉彎處 

安全護欄，以維護人車通行安全。 

辦  法：如案題。 

大會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         在場 7 人：贊成 7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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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
    

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會 
第 2 2 屆第 2 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 

日 
 
 
 

期 

星 
 
 
 

期 

會 
 
 
 
次 

上                午 下               午 

9：00  --------  12：00 1：30  -------- 4：30 

 
112 
年 
3 
月 
20 
日 

 

一  

報 
 
 
 
 
到 

開幕典禮 
   暨 
預備會議 

第 
一 
次 
會 
議 

議決公所提案 議 決 鄉 公 所 提 案 

 
112 
年 
3 
月 
21 
日 

 

二 

第 
二 
次 
會 
議 

議 決 鄉 公 所 提 案 議 決 鄉 公 所 提 案 

 
112 
年 
3 
月 
22 
日 

 

三 

第 
三 
次 
會 
議 

議 決 鄉 公 所 提 案 
議 決 鄉 公 所 提 案 
議 決 代 表 提 案 
臨 時 動 議 

 
  
 閉 
 
 
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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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 
 

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會 
第 2 2 屆第 2 次臨時會實際議事日程表 

日 
 
 
 

期 

星 
 
 
 
期 

會 
 
 
 
次 

上                午 下                午 

9：00  --------  12：00 1：30  -------- 16：30 

 
112 
年 
3 
月 
20 
日 

 

一 

報 
 
 
 
 
 
 
到 

開    幕    典    禮 

         暨 

預    備    會    議 
   

 
112 
年 
3 
月 
21 
日 

 

二 

第

一 
次 
會 
議 

議  決  公  所  提  案  

 
112 
年 
3 
月 
22 
日 

 

三 

第 
二 
次 
會 
議 

議 決 公 所 提 案 
議 決 代 表 提 案 

閉 
 
 
 

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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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3 
 

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2 次臨時會代表出席情形統計表 

 

 
席 
 
 
次 

日       期 112.3.20 112.3.21 112.3.22 合      計 

備 註 
出      會 

席       

姓     情  次 

     名    形 

開幕典禮

暨 
預備會議 

第一次 
會  議 

第二次 
會 議 出席 缺席 請假 

１ 賴 文 富     ３   

\ ： 

表示出席 

０： 

表示缺席 

△ ： 

表示請假 2 林 志 維    ３   

３ 古 清 山     ３   

４ 簡 進 𡍼𡍼     ３   

５ 陳 忠 義     ３   

６ 黃 金 海    ３   

7 呂 萬 福     ３   

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



 
附錄 4 
 

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會第 2 2 屆第 2 次臨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

          提 

   件      案 

 類        數   別 

         別 

鄉公所提案 代表提案 人民請願案 合 計 

法    制    類     

民    政    類     

建    設    類    23  23 

財    政    類     

主    計    類     

農    業    類     

地    政    類     

社    政    類     

環    保    類 3   3 

觀 光 產 業 類     

議    事    類     

合          計 3 23  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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